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

阎庆生

　　内容提要　抗战期间,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经济, 制定政策,

发放农业贷款。边区农贷的特征是 : 1. 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

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 2. 政府

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 3. 采取了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方法。

边区发放农贷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

构,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农贷把边区金融事业同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推动

了金融、贸易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农贷　特征　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农业经济是陕甘宁边区最主要的经济。农民生

活、农业生产和农村状况如何,不仅对边区的政治经济产生着深刻

的影响,而且对坚持长期抗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抗战时

期,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和

措施。推行农贷是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本文就边区农贷的一

些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

一　边区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抗战以前,陕甘宁边区农业经济的总体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

其他地区。这种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地主、军阀、高利贷者的剥削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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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造成的。就陕北而言,由于军阀、地主的剥削,连年战乱不休,自

然灾害无年不有, 致使农村经济凋敝不堪, 大批农民破产。据时人

记录, 即“家中颇有田亩,可称小康者”,也不乏“不胜捐税指派之

累,羁押捕打之苦,将其田契贴诸城皇庙或县政府前,扶老携幼,离

乡以去”的。 不肯离乡的农民则受到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压迫和

剥削。据本世纪 30年代对安定(今子长)县玉家湾村调查,高利贷

者放债 200元左右,月利 3—5%, 年息高达 93. 6元至 156元。由

于金融枯竭, 有的农民举债远到绥德, 据计, 玉家湾村举债绥德

1000多元,月利 3至 5分,年息达到 545. 2元至 925. 2元, 占贫雇

农全年收入的 45—85% ,因农村金融基本上被高利贷所掌握,使

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就绥德的情况看, 1928年, 自耕农的土地逐渐

减少, 1933年减少了六分之一,佃农增加了十分之一, 农民把 60%

的土地押出。 延安裴庄全村耕地 300垧, 仅地主冯有福一家占有

250垧, 占全村耕的六分之五, 到 1935年,裴庄周围 3000垧地全

集中到盐店子大地主李汉华手中。! 由于农村金融枯竭, 小米只卖

到五角钱一斗,农民生产连耕牛、农具、种子也都发生困难。因此,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面临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

严重问题。

　　边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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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发可耕地。1939年边区有耕地8626006亩 ,仅占可耕地面积

的 30%左右,即尚有 2000万亩耕地可供开垦。如果这些耕地得到

开垦,不仅可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而且许多地区可以植

棉,供给边区棉花自足。二是安置移民, 增加劳动力。抗战爆发后,

华北各省相继沦陷,大量的难民源源不绝进入边区。据对 1940年

上半年移民统计, 外来移民 5846户, 19047人,分布在延安约 2699

户, 8991 人; 华池 250 户, 1133人; 富县 212户, 404人; 甘泉 409

户, 1413 人; 延川 105 户, 489 人; 延长 669 户, 2239人; 安塞 616

户, 3653人; 合水 164户, 452人。根据华池白马区的调查, 212户

479名男人中 452人能劳动, 455名妇女中 402人能劳动。 即移

民中 90%以上是有劳动能力的,他们是潜在着的很大的农村生产

力。但他们十分贫困, 边区虽有广袤的荒地可供开垦,而他们却缺

乏耕牛,农具、籽种等必要的生产资料。

　　在农村经济落后, 农业生产资金枯竭的条件下, 为了开发可耕

地,安置移民,必须迅速建立起边区的农业金融机构。投资农业生

产和农村经济,将生产条件和需要结合起来,将农民经济和金融结

合起来,已成为边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 保障战时军民所需

和改善农民生活的迫切任务了。这时毛泽东提出:“要使农业获得

发展,帮助这个极大数量的农民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

的政策,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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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边区农贷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抗战爆发后, 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法

币作为本位币在边区流通。边区虽然成立了银行,但没有对外公

开,也没有以边行名义发行钞票,边行的业务中也没有农贷项目。

边区作为统一国家的一部分,受到国民政府的农贷支持。1938年,

边区政府商得国民党陕西省合作委员会从中国农民银行拨发边区

农贷 20万元,并派视察员耿学为等 17人到边区组织互助社, 直接

发放贷款, 计延安 45600 元, 安塞 27200元, 志丹 16000 元, 靖边

36000 元, 定边 26000 元, 甘泉 16000 元, 延长 26000 元, 富县

16800元。这次农贷发放前,边区建设厅曾提出,“要在灾情重,春

耕中需要款更殷切的区乡组社放款”,“尽量吸收贫苦农民加入互

助社, 保证将款放到他们手里”,使农贷保证用在“补充耕牛、农具

等一切农事生产上”。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

贯彻执行,使农贷出现了偏差, “有许多真正劳动而贫苦的人没有

得到款,相反的,一部分中产以上的人及不劳动的流氓分子反借到

款” ,国民政府这次农贷由于视察员的一意孤行没有发挥应有的

作用。但给以后边区政府独立发放农贷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

验教训。1939年, 随着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和反共摩擦事件迭起,

国民政府对边区的农贷就中止了。

　　边区政府独立发放农贷是在皖南事变后。皖南事变发生后,国

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更加严密。为了摆脱法币的控制和

影响, 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 1941年 1月 30日,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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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定废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发行边区自己的货币(即边币)。

2月 18日,边区政府布告边区银行发行 1元、5元、10元的边币。

边币成为在边区流通的通货本位后, 边区银行开始办理农贷业务。

但当时,农业生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 1941年生产建设

放款总额中, 农业贷款在整个贷款和生产建设贷款中所占比例很

小,如表一。

表一　1941年边区生产建设贷款统计表　单位　元(边币)

项目 农业贷款 纺织业贷款合作社贷款运输业贷款 其　他 合计

数额 235000 1004269 223465 271000 9639210 11372944

比例 2. 1% 8. 8% 2. 0% 2. 4% 84. 7% 100%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 农业贷款只占生产建设放款的 2. 1%,

仅高于合作社的贷款。这次农贷不仅数目少,而且没有将农贷借给

真正需要贷款的贫困农民。针对农贷中存在的问题, 1941年 8月,

毛泽东给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指出:“今年的八百万投资

(实际为 1137万多——引者注, 见表一)仅顾及公营事业, 全没有

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

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 以达增加粮食产量, 牛羊产

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如能投资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

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 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石粮食, 则收二十万担

粮税, 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 或尚可向绥、榆输出数万担。”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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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级政府相继成立农贷组织机构, 以保证农贷发放。1941年 12

月 1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决议,组成边区农

贷委员会,高自立、朱理治分别任正副主任。边区农贷委员会成立

后,各县也相继组成农贷委员会负责管理农贷。受边区政府的委

托,边区银行在各县建立了农贷办事处,专门实施农贷。以行政村

为单位(三户以上即可)成立农贷小组,由组长负责本小组农贷的

领发及检查农贷的用途,并督促归还。各级农贷组织机构的建立,

保证了边区把农贷送到农民手中, 使农贷真正有效地用于农业生

产,推动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为保障农贷的推行和农贷作用的发挥,边区颁布了一系列有

关农贷的方针政策。1942年 1月10日公布的《边区农贷的基本任

务和目前实施办法》中规定:银行资本与农业结合起来是边区金融

的中心任务。1943年 1月 15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三十二年度

农贷实施办法》,规定发放农贷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增加粮、棉

等生产。农贷资金的分配由边区政府视各县农业生产情况决定分

发,以县为放款单位,县委在政策上领导,县政府发放,边区银行各

县办事处负监督与检查责任。农贷专款专用,不得借故拖延, 严禁

移作别用。对农贷的区域、种类和贷款对象作了规定:耕牛、农具贷

款以荒地尚多,有劳动力、生产勤劳的贫民、移民和难民, 以扩大农

业生产之地区为限。植棉贷款要贷给有种棉条件,需要购买种子、

农具、肥料及其他生产资料, 流通资金本身又无法解决的贫苦农

民。各种青苗贷款要借给已种上庄稼,因缺乏口粮或锄头、镰刀等,

以致无力锄草或收割的新来移、难民及贫苦农民为主。对贷款和还

款办法的规定:放款时按行政村为单位召开户长会议,根据规定的

贷款对象,决定借款人及借款额,由借款人组成农贷小组, 经乡长

介绍,到区政府领款。离区政府较远的乡,为使农民领款方便, 区政

府派员携款到乡上发放。农具、青苗和种子贷款以实物形式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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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贷时,不论贷出货币或实物,均按贷款时市价折成借款农民的生

产品如棉花、粮食等归还。耕牛、农具、植棉贷款,在春耕前放出,青

苗贷款在庄稼下种见苗后贷出, 各项款均在秋收后一个月内归还。

贷款利息(除政府豁免者外)春耕贷款一律以实物年利一分计算;

青苗等短期贷款, 按月收取百分之一的利息。为了使这些政策能够

贯彻落实,边区政策还颁发了《农贷小组(或生产小组)暂时组织办

法(草案)》、《陕甘宁边区奖励植棉贷款条例》、《陕甘宁边区青苗贷

款条例》等文件。

　　由于边区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办法和措施,推动了

边区农贷事业的发展。据统计, 1941 年农贷数额为 23. 5 万元,

1942年增加到 800万元 , 1943 年为 2780 万元, 1944 年为 1亿

元, 1945年为 5. 99亿元。

三　边区农贷实施的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是抗日民

主政权的典型代表。它的时代特征和政权性质决定了边区农贷有

它自己独有的特征。

　　(一)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

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农贷的目的是

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广大的贫困农民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

只有把农贷发放在他们手中,才能有效地用于增加农业生产, 发展

农村经济。对于把农贷发放给贫困农民,边区政府在政策上作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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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规定。1941年 12月,西北中央局专门发出指示, 要求农贷对象

“第一是贫农,如确有劳动力而没有耕牛的农家。第二是中农, 如只

有一条牛,不够一犋牛,或牛力不够的农家。第三是已由政府安插

妥当解决了衣食, 稍有基础的移民难民”。 后来,边区政府把西北

中央局这一指示分别写进了《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实施办

法》和《陕甘宁边区三十二年度农贷实施办法》两个文件中。在农贷

的具体发放中这一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从富县 1943年农贷发放

调查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如表二。

表二　1943年富县各区农贷发放调查表

项目

数额

区别

贷款数

(单位:元)

户
　
数

成　　份

地
　
主

富
　
农

中
　
农

贫
　
农

难
　
民

大升区 140000 123 123
牛武区 95000 58 5 53
交道区 130000 99 98 1
永平区 80000 99 1 29 69
道德区 120000 105 105
太乐区 100000 154 13 181
张村驿 150000 219 8 210 1
直罗区 150000 200 200
大　义 90000 85 5 80
城关区 130710 88 4 78 6
双龙区 60000 90 14 76
合　计 1245710 1340 1 64 1194 84

　　从调查表中可以看出, 富县受农贷支持的农户共 1340户,贫

农 1194户,占 89. 1%; 中农 64户, 占4. 8%; 难民 84户,占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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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仅 1户。大升、交道、道德、直罗、双龙等五个区将农贷全部发

放给了贫农和难民。为了把农贷送到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手中,对

贷款对象进行细密的调查, 首先经过村民会议提出, 村代表、村干

部研究呈报乡政府,再经乡政府干部同区政府干部讨论, 若符合贷

款条件才能贷给。对象选择的过程是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的高度负

责的精神。发放贷款时,手续简单,适合边区人民的借款习惯。为

了照顾边远地区群众, 区政府办理贷款的干部到乡上去放贷。为了

不误农时,贷款对象的调查摸底在年前就开始进行, 春耕前保证把

农贷送到农民手中。所以,边区的农贷真正体现了抗日民主政府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

　　(二)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是边区农贷的又

一特征。抗战时期边区经济发展不足,财政困难,政府只能拿出一

部分资金投资于农业生产,所以, 边区政府采取了“鼓励有余钱的

农民能够配合农贷的补助买牛买工具”的政策 ,农贷与农民自筹

资金相配合。1942年,边区农贷就是这样发放的,如表三。

　　从表三中看出, 在 1942年的农贷中, 延安、甘泉、安塞、子长、

志丹、富县、延市等七县(市)共组织农民自筹资金 1036921元,占

全部资金(政府农贷与自筹资金的和为 2340064元)的 44. 3% ;七

县市购买耕牛 2567头,农具 4682件(套) , 增加耕地 106548亩,估

计可增产粮食 25294石。相反, 没有自筹资金, 仅靠政府贷款的地

区和单位,耕牛、农具没有得到较多数量的增加, 增加垦荒和粮食

产量要少得多。足见, 只有政府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 才能

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边区农贷的大部分是与农民自

筹资金结合起来, 共同投入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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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942年边区农贷发放及成效统计表

借　款

单　位

户
　
数

借款额

(元)

自筹资金

(元)

购买牛数

(元)

购买农具

(件)

增加耕地

(亩)

估计增加粮食

(石)

延　安 2278 408840 318938 683 1696 31944 7666
甘　泉 683 154020 95745 308 402 9300 2232
安　塞 2156 240942 274185 655 1372 19818 4756
子　长 1204 188797 1120906 365 243 13011 3122
志　丹 999 197864 68532 368 611 29385 7052
富　县 307 62680 145715 164 143 1344 466
延　市 222 50000 20900 24 215 1746 419
南泥湾

垦　区
10 20000 98 298 1467 352

蒙　民

垦　区
21 20000 3

裴　庄 50 20000 3
固　林 328700
合　计 8025 1579393 1036921 2672 4980 108780 26105

　　(三)根据边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农民的经济状况,边区采取

了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办法。第一,在边区成立前, 由于农村

金融枯竭,群众多以物物交换。因此, 以货币为本位的农业贷款,对

于一般习惯于物物交换的农民生活, 感到很不方便。第二,抗战进

入最困难时期,边区物价上涨很快,有些农民不愿接受货币贷款,

为了使农贷既能达到增加农业生产的目的,又可在物价不断高涨

的情况下使货币保持原有的价值, 所以边区部分地区不管农贷属

耕牛、农具、植棉或是青苗贷款,均由货币收放改为实物收放。第

三,边区发放的耕牛、农具等贷款到农民手中,只能在边区富农手

中购买耕牛, 属于边区内调剂性的,其数量并不增加。经过物资局

对外贸易,从外地购买部分耕牛及镢头、铧等农具,以实物贷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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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这样才能真正地增加边区的耕牛和农具。由于以上原因, 边区

政府规定:“农具贷款以根据农民需要,农具种类式样及数量, 将款

拨交合作社统一购买, 以实物发放为原则”。“青苗及植棉贷款,可

以根据农民的需要,购买一部分粮食或种子等实物贷出”。“为使农

贷发出,不因物价的涨落而使借款一方受到损失,并鼓励农民进行

生产,帮助推销农产品。不论贷出货币或实物, 均按贷款时市价折

成借款农民的生产品, 如棉花、粮食等归还。” 所以,边区实物贷

款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贷款形式。根据生产需要,

农贷用一种实物贷出, 再用另一种实物(农产品)收回。1942年安

塞、志丹的镢头、犁、铧贷款及环县的一部分种子贷款就是这样发

放的。在农村青黄不接,需要粮食时,贷出小米,秋后用小米归还。

有的地区也用现金贷款实物收款办法,如 1942年东部延长、延川、

固临三县植棉贷款以及安塞、志丹等县的贷款,就是以现款贷出,

用棉花及粮食归还贷款。实物贷款和收款, 在吸取农业剩余产品配

合运销来调剂农村经济,供给生产上的必需品和原料,调剂金融稳

定农产品价格,减少高利贷及商人对农民的剥削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受到边区农民的普遍欢迎。

四　边区农贷的作用

　　第一,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抗战时期边区

推行农贷旨在调整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因此,为

确保农贷确实投在买耕牛、农具和扩大耕地面积上。边区政府规

定:“各区乡政府应于放款完后半个月内, 依照贷款登记表所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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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按户切实检查,如发现与登记表上所列不符或用途不当的事,

应立即加以纠正。如未买到耕牛、农具等,应立即帮助并限期买到,

并将检查情形向县政府报告”。“各农贷小组内如发现借款人用途

不当, 小组长应负责纠正或报告乡政府收回该借款人于借款时所

折实物, 转放其它需要贷款的农户, 并由政府决定给以适当之处

罚”。“放款时应根据贷款数额, 慎重选择贷款对象, 满足农民的最

低要求。应注意不使贷款分散,不使借款人得到借款办不成事”。

边区各级政府比较严格地执行了这些政策,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

农业生产中去,促进了边区农业的发展。就边区整体而言,由于农

贷的推行, 1941年至 1945年耕地、粮食产量和植棉都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表四)。如果没有农贷, 这些成就是很难取得的。

表四　1941—1945年耕地、粮食产量、植棉统计表

项　　目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耕地 (亩) 12223344 12486937 1220553 14246144

粮 食 产 量

(石)
1470000 1500000 1600000 1750000 1600000

植棉 (亩) 39087 94405 150287 295778 300500

　　农贷推动农业生产在边区各地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如 1943

年,延安县 2278户农民得到农贷支持,原有耕地 14560垧(每垧约

3亩) , 新增耕地 10648 垧, 原来每户平均耕地 6. 39垧,当年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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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6垧。 陇东分区先后发出农贷 240万元,青苗贷款 40万元,

借贷粮食 1600石,发救济粮 380石, 使全区多开荒 6116亩。华池

县就因放农贷多开荒3186亩,环县多开荒2630亩。华池给移民数

万元农贷,在小凤川的 16户移民各买一头牛,一页铧、一把锄,上

半年开荒500亩。三边分区的定边县给440户发农贷 40万元,帮

助群众买耕牛98头,驴 22条,农具212件, 籽种 2. 5石, 牛草 4100

斤,扩大耕地 7000 余亩; 靖边县发农贷 50 万元, 修水利用 10万

元,成立兽医所 2处,用 10万元,其余 30万元发给 859户农民,买

镢头 101把, 锄 65张,铁锨 23张, 耧 30只,犁 5只, 铧 337页,牛

草 3000斤,牛料 8. 6石,籽种 1石 8升,扩大耕地 9096亩;盐池县

发农贷 20万元,建兽医所1处, 用款 5万元,其余 15万元发给 129

户农民。帮助买牛38头,驴 2条,籽种 6石 6斗 7升,洋芋520斤,

农具 128件; 吴旗县发农贷 40万元,扩大耕地 9678亩。 足见,农

贷在推动农业生产上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 农贷把边区金融事业同农村经济结合起来, 推动了金

融、贸易的发展。在金融方面, 1941年至 1945年,直接投向农村的

货币高达 7亿余元,使边区的金融与农村生产紧密的结合起来,扩

大了边币的流通范围, 增加了农民对边币的信任。《解放日报》撰文

说:“随着农贷、青贷在各区大量发放,生产工具等(由边币来交换)

大批流入农村,此间农民对于边币的信用已提高,过去部分农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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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币认识不清,说边币是‘延安’钞的现象, 已不再听到。” 这是由

于贷款投向农村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农贷投向农村和边币流通范

围的扩大,边区粮食、牲畜出口大大减少,一方面增加了生产, 稳定

了粮价,另一方面对稳定边区金融也起了较大作用。在贸易方面,

由于农贷的发放, 扩大了耕地,增加了粮食产量,粮食求得自给后,

尚可有计划的输出一部分, 可以换回边区的必需品来。又由于植棉

贷款, 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棉花产量的提高,这样可以减

少棉花输入, 发展了边区的农村棉纺织业,就减少了布匹的输入,

这在平衡贸易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农贷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

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来居住在边区的贫雇农在农贷帮助

下,开垦了荒地,购买了耕牛和农具, 发展起了自己的农业生产,逐

渐上升为中农,有的上升为富农了。贫农减少,中农、富农增加成为

边区境内各乡村普遍现象了。延安柳林区四乡的情形就是典型的

一例(表五)。

表五　延安柳林区四乡阶级关系变化统计表

类　别
1936年 1942 年

户　数 占百分比 户　数 占百分比

雇　农 14 7. 8% 1 0. 8%

贫　农 48 26. 7% 15 12. 0%

中　农 44 24. 4% 94 75. 2%

富　农 74 41. 1% 15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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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抗战后柳林区的贫雇农只有 16户,比抗战前减少了 46

户,而且 1942年的 16户贫雇农大多是新来的移民和难民。而中农

由 44户增加到 94户。原来的富农有的在土地革命中被分配了土

地,有的逃跑了, 1942年的富农大多是由贫雇农或中农上升来的。

农贷帮助移民、难民安家落户,发展生产,使移难民过上了好日子。

如延安柳林区 1944年前安置了 157户移民,通过政府救济和农

贷,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生产方面,第一年,一

面开荒,一面安庄稼或打短工、卖柴、作手艺; 第二年, 就可以添置

农具,喂牲畜,完全自己种地,不再打短工; 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

大量生产。在生活方面, 第一年,一半靠借粮, 一半靠自己劳动所

得;第二年,只需少数调剂, 大多数可自给; 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

给自足。 在关中分区的马栏区, 1943年春从河南等地移来难民

520余户,在农贷的帮助下,秋后“一般生活已经温饱, 而移居此间

两年之住户, 则更自给有余”。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

购买力也不断提高。马栏镇上,店铺有18家之多,小摊小点琳琅满

目。合作社每日销货在万元以上,“购货群众往来不绝”。 在消费

方面,虽然难民大量增加,但每人平均消费水平却明显提高。如粮

食的消费 1938年每人 0. 87石, 1943年增至 0. 9石,布匹的消费

1938年每人 1. 91丈, 1943年增至 3丈。! 这些都充分说明农贷在

边区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阎庆生, 1956年生, 甘肃庆阳师专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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